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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泰安市肿瘤防治院
第九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的通知

各分会、小组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《基层工

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并报市医务工会和院

党委同意，定于 2021 年 7 月 22—23 日召开泰安市肿瘤防治院第

九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。主要议题是，听取和审议 2021 年上半

年医院工作报告、财务工作及财务审计工作报告，审议医院 2021

年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方案、专业技术职称晋升院内评审办法、加

强返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规定、合同制专业技术人员分级管

理暂行办法，等。

请各分会和小组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好本分会和小组的职工

代表、列席代表按时参加会议，认真履行好职工代表的职责，确

保会议顺利、圆满成功。

泰安市肿瘤防治院工会委员会

2021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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